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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氏股份”或“公司”）创业板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温氏股份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

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概述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39号）同意注册，公司本次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为 9,297.00万张，募集资金总额为 929,700.00万元，扣除承

销及保荐费用后实际收到的金额为 922,700.00万元，已由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4月 2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致同验字（2021）

第 440C000158号《验资报告》。另减除审计验资费用、律师费用、资信评级费

用、发行手续费、信息披露费及其他费用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22,245.92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并且公司及相

关子公司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922,245.92

加：累计到账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9,609.38

减：募投项目已使用金额 601,4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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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万元）

减：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70,900.00

2026年 3月 31 日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69,520.07

其中：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66,000.00

2026年 3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520.07

注：公司已于 2026 年 4月 16 日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66,000 万元至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公司可转债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含利息及理财

收益）为 69,520.07万元，其中未有对应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为 24,516.90万元，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万元）

2026年 3月 31 日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69,520.07

减：在建募投项目仍需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44,560.02

减：已结项募投项目应付未付募集资金金额 443.15

减：已终止募投项目应付未付募集资金金额 0.00

2026年 3月 31 日未有对应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 24,516.90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综合考虑公司整体经营战略发展规划及行业、市

场环境等因素，从合理利用募集资金的角度出发，经审慎研究，公司本次计划将

上述未有对应募投项目的 24,516.90万元募集资金中的 24,500万元用于埇桥温氏

畜牧有限公司单圩养殖小区和合肥温氏家禽有限公司代塘高效种鸡场项目的建

设。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埇桥温氏畜牧有限公司单圩养殖小区 15,000.00 12,000.00

2 合肥温氏家禽有限公司代塘高效种鸡场项目 18,000.00 12,500.00

合计 33,000.00 24,500.00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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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根据投资进度以增资或借款方式将募集资金投向具体实施新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负责与增资或借款事项相关

的手续办理及后续管理工作，以及开立、注销、变更募集资金专户，签订《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等相关文件并办理相应手续，授权期限至本次变更

所涉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完毕或全部结项。

二、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投资计划及经济效益分析

1、埇桥温氏畜牧有限公司单圩养殖小区

（1）项目建设主要内容及建设期

项目实施主体为埇桥温氏畜牧有限公司；建设内容为年上市肉猪 12.4 万头

的养殖小区；实施地点为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永镇镇单圩乡；项目计划完工日期

为 2027年 6月。

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埇桥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 09 月 23日

法定代表人 邹万盛

注册资本 8,1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灰古镇付湖村汴河大桥北 500米东三环路西

经营范围

生猪养殖、销售，种猪养殖、销售，粮食收购，饲料生产、销售；合作家

庭农场养殖技术指导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温氏股份 100%

（2）项目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 15,00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4,00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12,000万元，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安排明细如下：

资金用途 投资方向 金额（万元） 占比

生产线

前期 27.22 0.19%
建筑 5,056.84 36.12%
设施 3,423.65 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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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 531.47 3.80%
小计 9,039.17 64.57%

后勤生活

建筑 239.56 1.71%
设施 17.08 0.12%
辅助 31.92 0.23%

小计 288.56 2.06%

公共分摊

其他 310.15 2.22%
配套 3,216.09 22.97%
环保 916.52 6.55%
防疫 229.51 1.64%

小计 4,672.27 33.37%
总计 14,000.00 100.00%

（3）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净利润 1,816万元，内部收益率 12.82%，静态回

收期 9.15年。

2、合肥温氏家禽有限公司代塘高效种鸡场项目

（1）项目建设主要内容及建设期

项目实施主体为合肥温氏家禽有限公司；建设内容为年产鸡苗 5,000万只的

种鸡场；实施地点为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柿树岗乡；项目计划完工日期为 2027

年 12月。

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合肥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3年 02 月 09日

法定代表人 蔡艺仕

注册资本 1,25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董岗街道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园合肥温氏畜牧

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家禽饲养；家禽屠宰；种畜禽生产；饲料生产；种畜禽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牲畜销售；鲜蛋批发；

鲜蛋零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

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 温氏股份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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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 18,00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6,00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2,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12,500万元，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安排明细如下：

资金用途 投资方向 金额（万元） 占比

蛋鸡饲养

建筑 2,854.34 17.84%

设施 4,605.94 28.79%

辅助 2.00 0.01%

小计 7,462.29 46.64%

蛋品分级
建筑 71.52 0.45%

设施 6.00 0.04%

小计 77.52 0.48%

种蛋孵化
建筑 1,029.90 6.44%

设施 2,215.25 13.85%

小计 3,245.15 20.28%

后勤生活
建筑 1,165.76 7.29%

设施 25.00 0.16%

小计 1,190.76 7.44%

公共分摊
其他 880.54 5.50%

配套 3,143.74 19.65%

小计 4,024.28 25.15%

总计 16,000.00 100.00%

（3）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净利润 1,203万元，内部收益率 7.36%，静态回

收期 13.00年。

（二）新增募投项目手续完成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情况 环评批复情况

1
埇桥温氏畜牧有限公司单圩养

殖小区

项目代码：

2508-341302-04-01-551207
宿环建函〔2025〕75号

2
合肥温氏家禽有限公司代塘高

效种鸡场项目

项目代码：

2511-340123-04-05-586522
环建审〔2026〕15号

（三）新增募投项目必要性分析

1、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盈利能力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完善畜禽养殖产能布局，满足未来业务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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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将部分未有对应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用于 2个项目，变更项目设计产能

为年产肉猪 12.4万头、鸡苗 5,000万只。本次变更可以增强公司鸡、猪双主业双

轮驱动的发展优势，通过完善安徽区域的畜禽养殖产能布局，达到提升盈利能力

的目的。

2、有利于进一步满足人们对高质量畜禽产品的需求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自身饮食的需求已经从

价格导向逐步过渡到质量导向、品牌导向，更注重食品的安全、健康、品牌。因

此，未来拥有强大质量保障的畜禽产品才能在市场上长期保持竞争力。

公司作为拥有 40余年创业历史的行业龙头企业，凭借着高质量的产品和企

业信誉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本次变更所涉及募投项目建成并达产后，将有助

于公司为项目附近市场提供大量品质有保障的畜禽产品，可较好地满足当地消费

者对高质量肉制品的需求。

（四）新增募投项目可行性分析

1、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畜牧行业的发展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行业产业政策，包括加快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

稳定提高畜禽综合生产能力、落实扶持生猪生产发展的政策措施等。大力发展畜

牧业，更多地吸纳农业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可以更合理、更有效地

配置农业资源，是新阶段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上述产业政策为募投项目的实施

提供了机遇，创造了非常好的政策环境。

2、公司具有充足的畜禽养殖团队人才储备

公司在多年的业务实践中形成了完善的人才培养和管理制度，拥有专业配置

完备、行业经验丰富的优秀畜禽养殖团队和充足的人才储备，为新增募投项目的

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3、公司在畜禽养殖领域拥有雄厚的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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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与沉淀，积累了一整套完备的畜禽养殖生产管理技

术，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长效持续为公司发展注入强劲的科技创新动力。

公司是首批 151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之一，累计获得国家级科学技术

奖 8项，具备国内领先的育种、养殖、饲料生产、环保等技术，为本次新增募投

项目的实施提供技术保障。

三、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是公司结合当前市场环境及公司整体经营

发展布局等客观情况审慎做出的合理调整，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能协同公

司主营业务发展，是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资金和资源配置进

行的相应调整。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股东、

债券持有人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会对已有项目规划产生实质性影

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公司将加强对项目建设进度的监督，确保项目按新的计划进行建设，以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已经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会、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批准。公司本次拟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系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情况经过审慎研究后

进行的合理调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郭允 王煜忱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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